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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结婚条件条款实际案例分析
古丽拜合热姆·麦麦提

新疆大学 法学院，新疆乌鲁木齐市，830046；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我国涉外民事纠纷的法律适用中具有重大意义，正确

适用法律在加强和健全国家法制，对维护法律的权威，维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中具有重大意义。涉外民事法

律关系中结婚条件条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21 条以“属人法”为结婚实质要件的

首要准据法，突出“婚姻缔结地主义” 更为符合当代国际实践的发展。本文将在 21 条基础上分析司法案例，分

别从法条分析，案件概要，案情分析，评价等几个角度去分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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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条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 21条（以下简称第 21条）规定：“结婚条件，适用

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

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

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

律”。该条款是关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结婚条件的相

关规定。当我国民事法律主体与涉外民事法律主体之间

缔结婚姻关系时结婚条件适用哪国法律作为准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21

条包含以下三个条款：

1.1 第一款规定：结婚条件，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

居所地法律；当我国民事法律主体与涉外民事法律主体

之间缔结婚姻关系时以双方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

律作为结婚条件可依据的法律，即准据法。在涉外民事

法律关系法律适用中结婚条件以双方当事人经常居所

地法律作为首选，相比其他两款规定具有优先性。

1.2 第二款规定：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

同国籍国法律；第二款规定了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主体

之间缔结婚姻时，在没有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时

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作为准据法。第二款是在第一款基

础之上的补充性规定，在排除当事人没有共同经常居所

地情况下，以当事人共同国籍国法律作为准据法。

1.3 第三款规定：没有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

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

第三款在第一，第二款的基础上做出了更为广范的包含

性规定。在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主体之间缔结婚姻关系

时，在没有当事人共同居所地，没有共同国籍国的情形

出现时，一方当事人的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缔结婚姻的，

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形：1.在涉

外民事关系中的双方当事人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也没

有共同国籍国时，如若当事人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

缔结婚姻关系时，以婚姻缔结地法律作为准据法。2.在

涉外民事关系中的当事人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也没有

共同国籍国时，如若当事人在一方当事人国籍国缔结婚

姻关系时，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这款规定处于并列同

位关系。

2 实际司法案例分析

2.1 案件概况

第 21 条结婚条件条款在权威网站“中国裁判文书

网”以法条检索方式检索出 30条案例（截至 2023年 7

月 1日），均为判决书。其中裁判年份即案例数分别为

2013年 1例，2014年 1 例，2015 年 4例，2016 年 6例，

2017 年 6例，2018 年 5例，2019 年 3例，分布在广东

省（13例），浙江省（9例），福建省 3例，江苏省（2

例），陕西省（2 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 例）。

本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实际案例“林某金张某

1、林某继承纠纷案”为例（检索时间为 2023年 6月），

一审案号：（2018）闽 0104民初 3329 号（未检索到），

二审案号：（2019）闽 01民终 1631号），从案情介绍，

识别，实体法问题角度进行分析并思考。

2.2 案情介绍

张 X本与陈 X英原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子张某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SSXpFOf4N9kvQPSyqiB6Yiz3rDCC0/PNxBYlD3rZsveyG6L40mph15O3qNaLMqsJvT1RKK9Qf00lPvOcuWG6ktD1aDnBq2foMh9LX828R69LAIGkVs1iEKAgqgGdwPGJ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SSXpFOf4N9kvQPSyqiB6Yiz3rDCC0/PNxBYlD3rZsveyG6L40mph15O3qNaLMqsJvT1RKK9Qf00lPvOcuWG6ktD1aDnBq2foMh9LX828R69LAIGkVs1iEKAgqgGdwP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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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本案被告，后双方于 1994 年离婚。××年×月×日，

张 X本与徐 X结婚。2014 年 7 月 16 日，张 X本与徐 X

登记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该《离婚协议书》中

双方确认婚后未生育子女。××年×月×日，林某与张

X本在美国登记结婚。张 X本的父母张某清、曾某玉均

先于张 X本死亡。林某与张 X本未生育子女。2017 年 9

月 29日 9时 07分许，案外人刘 X祥驾驶某小型轿车遇

张 X本驾驶一部二轮电动车，刘 X祥遇险刹车不及，小

型轿车和二轮电动车发生刮碰，造成张 X本摔倒受伤后

经抢救无效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后，

刘 X祥同意赔偿张 X本 620000元，其中 500000 元已支

付给张某 1，尚余 120000元未支付。张 X本死亡后，相

关单位和部门共同出具《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抚

恤金审核表》，该表记载张 X本非因公死亡的一次性抚

恤金为 135512 元、一次性困难补助为 9900 元、丧葬费

为 11550 元，以上三项死亡抚恤金合计 156962 元。相

关部门共同出具《特别抚恤报批表》，该表记载同意发

放张X本三等特别抚恤金10000 元。因此，林某起诉至

法院，表明自己与张 X本之间结婚条件成立并缔结婚姻

关系，自己与张某 1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当共同继

承遗产。案件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张某 1提出林某与

张 X本为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不能以合法配偶身份主

张继承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亦应另案提起诉讼。

2.3 案例分析

本案所包含的法律关系，如图所示：

被继承人（张 X本）

2.3.1识别

本案是涉外民事继承纠纷。其中一审原告二审被上

诉人林某为具有中国国籍并长期居住在美国的华人；被

继承人张X本是具有中国国籍并长期居住在中国大陆的

中国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某 1为具有中国国籍

并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该案标的为张 X本在

中国大陆的遗产；涉外因素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林

某长期生活在美国，并于被继承人张 X本在美国登记结

婚。被继承人张 X本于 2017 年 9月 29日去世后，原告

林某以张 X本配偶的身份提起诉讼，要求继承张 X本的

遗产，因此，林某是否是张 X本的合法配偶，二人婚姻

条件是否成立，结婚关系是否有效，林某是否享有对张

X本遗产的继承权，均属于本案继承纠纷的审理范围。

本案中一审和二审法院都对准据法的依据做相关

说明。一般在判决书上中法院应明确说明准据法依据，

以增强判决文书的的完整性，权威性和说服力。该案中，

对于准据法的识别上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分别做出了

不同的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应当以美国法律作为准据法，理

由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

适用法》22条规定：“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

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

效。”。原告林某在一审中提供的美国婚姻许可证书，

经国了美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

矶总领事馆认证，真实性可予确认，可认定林某与张 X

本确已于××年×月×日在美国登记结婚，结婚手续符

合美国法律规定。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

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22条规定所做出的简单采纳

该美国婚姻许可证书，认为婚姻无效问题应另行主张，

明显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

律适用法》21条规定，张 X本为中国公民，经常居所地

为中国大陆，林某经常居所地在美国，双方没有共同经

常居所地，因此双方结婚条件应当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

作为准据法，因此适用中国法律规定。

2.3.2实体法问题

一婚，妻陈 X英，1994 离婚，有一子张某 1，本案被告

二婚，妻徐 X，2014 登记离婚，未生育

三婚，妻林某，美国登记结婚，本案原告，无子女

本案争议：结婚条件是否成立？林某是否具有继承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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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核心实体法问题是：该婚姻关系在我国境内是

否有效?即该婚姻关系中结婚条件在我国境内是否成

立？林某在我国境内是否可以以被继承人的合法配偶

身份继承遗产？如果结婚条件不成立，那么该涉外婚姻

关系在我国境内自始无效。该案中，一审法院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22条结婚

手续相关规定，认为应当以美国法作为准据法，张 X本

与林某婚姻关系成立，林某完全可以以配偶身份作为第

一顺位继承人获得一半遗产。而二审法院则认为该案不

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

法》第二十二条结婚手续为依据，应当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一条结婚条

件为依据进行法律识别，考察张 X本与林某婚姻关系在

我国境内是否有效，结婚条件是否成立，还待考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七条第一项，第

十条第二项规定：“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有

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无效”。在开庭审理中一

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某1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可证明林某

与张X本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表兄妹）关系，并且

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林某对此也亦予确认，因此，故

可认定二人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关系。我国婚姻法明

确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即禁止近

亲结婚主要处于以下几点作为出发点：一是基于优生优

育的考虑。受遗传基因的影响，如果血缘太近，容易将

生理、精神上的疾病或缺陷遗传给下一代，不利于自身

健康，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和高质量发展；二是基于维

护社会伦理的考虑。近亲结婚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违

背婚姻家庭道德规范和社会一般道德观念，故为法律明

文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

法》第五条规定：“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

该案中明显出现我国婚姻法明文禁止结婚的规定。

林某与张 X本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其在美国缔

结婚姻关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三代

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的强制性规定，违背中国婚姻

道德伦理规范，其在美国所缔结的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

应认定为无效。因此，林某不能在中国境内以张 X本的

合法配偶身份主张继承权。综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

张某1的上诉请求得到了二审法院的支持。因此该婚姻

关系中结婚条件在我国境内不成立，林某在我国境内不

可以被继承人的合法配偶身份继承遗产。

3 评价

由此案可见，在处理错综复杂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时，我们面临着许多挑战与考验。这类案件往往涉及不

同国家的法律体系、文化背景以及利益诉求，使得法律

适用的严谨性、识别的准确性以及处理实体问题的周密

性显得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法律适用法》作为我国处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法

律，为涉外民事案件的裁决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然

而，法律条文本身往往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难

以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具体情况。因此，在处理涉外民

事案件时，我们需要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相关国家的

法律规定以及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进行综合分析和判

断。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还

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敏锐的国际视野。因此，我们

必须始终坚持维护我国的主权利益，确保案件的处理不

违背我国宪法的根本宗旨、实体法的基本原则以及社会

公共利益。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我们要坚持平等、

公正、合理的原则，尊重外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

也要坚决捍卫我国的法律尊严和主权利益。当面对那些

试图挑战我国法律底线，违背公序良俗、社会公共利益

乃至道德伦理的行为时，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毫不犹豫

地捍卫我国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司法实践作为法治建设

的关键环节，其公正性、公平性以及公信力都至关重要。

公正、公平、公开的司法实践是法治建设的基石，也是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在司法实

践中，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的基本原则，确保每一个案

件的裁决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更要时刻保持

警惕，防止被那些自诩为“懂法之人”利用法律的空白

或盲区，进行违反基本原则的不当行为。这些“懂法之

人”往往善于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法律的漏洞进行不正

当的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司法

实践的监督和制约，建立健全司法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

度，确保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同时，我们也要加强与

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全球法治建设进程，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结语

现代国际私法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单纯解决法律适

用程序上冲突问题的范畴，正朝着探究并实现实质正义

的更高目标稳步迈进。在这一进程中，一系列传统的正

义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重要性，它们共同构成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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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际私法追求的核心价值。法律冲突规范的存在，旨

在促进国际间民商事活动的繁荣与发展。因此，现代国

际私法在解决法律冲突时，既要注重维护国际民商事交

易的秩序与效率，又要兼顾各国的公序良俗与道德观念，

确保国际民商事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现代国际私法

在追求实质正义的过程中，不仅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

保护特殊人群的利益，还致力于维护交易秩序与公序良

俗之间的平衡。这些传统的正义观念在现代国际私法的

发展中得到了新的诠释与强化，共同推动着国际私法向

着更加公正、合理、高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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